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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听说过“白领公寓”么？这类
大多由商务楼、酒店式公寓和厂房
改造而成的“新概念公寓”摇身一
变，令租房客多了一个选择。但实际
情况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洋气”，
相反成为了隐蔽群租的“聚集地”。
近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嘈杂环境逼退租户
读者陈先生说，自己曾租住在

一处白领公寓内，但这段经历至今
令自己“不堪回首”。“每天拖着疲惫
的身子回到屋里，刚想睡个好觉，隔
壁房间租户的开门声、电视声、喧哗
声不时传来，实在难以入眠。”

陈先生表示，像自己这样一个
人租住的情况，在白领公寓里几乎是
个例。“不少租客觉得几个人分摊租
金合算，就选择群租。这样狭小的房
间里最多要住.、/个人。”据陈先生
说，只要有身份证登记，房间里住几
个人都不会有人来管。他终究不堪其
扰，在租金到期后，选择了离开。

默许群租室友自找
昨天下午，记者按图索骥来到

位于程家桥路012弄南侧尽头的“福
闵白领公寓”。这是一幢粉色外墙的
/层楼建筑。从外部的窗户向内张
望，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少房间内放

置着多张床铺，有的还放置着不止
一张双层床。
步入大堂，前台工作人员一听

要“租房”，马上报告经理，带记者
“看房”。随后，经理将记者领至)楼
一间房间。“租金每个月从1344元到
5644元不等，这间房是6644元一个
月。”走进房间，约64多平方米的空
间内，隔出一间卧室和一间带淋浴
房的厕所。“挂壁式电视机、电水壶
这里都有，随时拎包入住。”
记者提出想跟别人合租，来分担

租金压力。“那要你自己去找人咯！”
该经理还向记者支招，“你网上挂一
下，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找你的。”

消防安全隐患重重
记者在该白领公寓的多层楼内

走访，发现走廊内并无任何消防灭
火器材。而位于正门北侧的唯一通
道，也被停放的电瓶车和自行车占
据，一旦发生火情，逃生通道很可能
被堵塞，难以及时疏散人群。

监管环节存在空白
有关白领公寓的话题，近年来

也颇受媒体关注。本报也曾报道过
宝山区一二八路好天缘家苑小区和
普陀区曹杨路上的东元大楼，均为
典型的白领公寓，成为周边居民投

诉的“重灾区”的事例。一面是拥有
部分市场的需求，另一面则是群租
扰民的隐忧，该如何平衡，政府又将
如何监管呢？
记者采访相关部门，得到的答

复均称此类为新问题，将纳入规划
处理。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王晓鹏对记者表示，不论“白领公
寓”的概念有多新，租赁房屋就应该
守住不能群租的底线。对于政府部
门来说，应当加强对安全、消防部分
的监管，规范其经营。不应对这类
‘白领公寓’可能存有的群租现象，
存在监管环节上的空白。”

见习记者 徐驰

白领公寓摇身成了群租聚集地
安全隐忧重重 相关监管缺失

! ! ! !本报讯 （记者 陈浩）昨天下
午，陆续有网友发帖称，位于普陀区
中山北路 5544号的月星环球港商
场发生一起人质劫持事件，“嫌疑
人”被警方当场“击毙”。不过，普陀
警方随后澄清，该事件实为一场演
习，市民无需恐慌。
“环球港发生人质劫持事件！”

昨天下午起，陆续有很多网友通过
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发布了有关消
息。记者从网友发布的照片中看到，
“嫌疑人”被“击毙”，倒在地上。图文
引来众多网友评论、转发。但警方随
后表示，这只是一场演习，并非突发
事件。现场“匪徒”及“血迹”均为虚
构，请网民切勿恐慌。

网传环球港人质被劫持
普陀警方澄清!实为一场演习

! ! ! !本报讯 7首席记者 潘高峰
特约通讯员 忻文轲8近日，上海奉
贤警方摧毁了“中国明明商”特大
传销组织覆盖上海 2个区 39个基
层组织 2.44名成员的传销网络，
抓获吕某等犯罪嫌疑人 :; 名，涉
案金额达 5:99万元。

今年 5月初，奉贤公安经侦部

门获得线索，称中国明明商银行即
将开业，只要缴纳 :939元即可入
股，入股后介绍他人入股，可获得
6999元返利，如若被介绍人再发展
下家，可叠加返利。;月份，专案组摸
清了该传销组织的组织架构，开展了
三次抓捕行动。经审讯，吕某等人交
代了在上海地区设置 6个总商委和

39个原商会发展“会员”的事实。
警方提醒，只要符合以下三个

特征，就肯定是传销：第一，是否需
要认购商品或交纳费用取得加入
资格；第二，是否需要发展他人成
为自己的下线，形成层级网络；第
三，是否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
数量或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报酬。

奉贤警方摧毁一特大传销网络
抓获吕某等犯罪嫌疑人 !"名


